
 

法務部調查局113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執行情形 

檢討期間 113年6月至113年11月 備註 

偵辦案數 

及初審情形 

共107案，經各業管單位初審，均無違反偵

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情形。 

新聞聯繫科先行蒐報

案件偵辦新聞報導資

料，嗣供業管單位進

行初審 

檢討小組會議 

複審案數、案名及

偵辦單位 

10案 

由檢討小組委員從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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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複審，偵辦單位

亦參加檢討小組會議

提出說明 

案名 偵辦單位 

可○科技董事長涉內

線交易案 
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

中國○核集團子公司

非法挖角我筆電科技

人才案 

新北市調查處 

氣象署技佐辦採購案

涉圖利廠商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立委林○○涉嫌詐領

助理費案 
臺南市調查處 

柯○○政治獻金假帳

案(一) 
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

○達實業負責人陳○

涉假交易詐貸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勞動署謝○涉嫌瀆職

案 
新北市調查處 

柯○○政治獻金假帳

案(二)  
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

律師張○洩密運毒集

團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超○與亮○進口雞蛋

弊案 
臺北市調查處  

檢討小組會議審查

結果 
 經審查決議均無違反偵查不公開情形  

查辦件數及處分人

數 
0 

經調查後認定應予究

責(包含行政懲處或

刑事追訴)之人數 

 


